担保协议
致深圳市聚创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：

我（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自愿从    年   月   日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购买贵司产品的全部货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逾期利息、违约金及追索债权产生的律师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等）。上述担保期限：自最后一批应付货款之日起      年内。

担保人：

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（附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，签字盖章按手印）

